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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馨茁)小区环境影
响着每一位居民的生活品质。当小区
变身画廊，白墙上出现彩绘，会是一种
什么样的体验？

11月1日，记者在咸安区温泉街道
金叶社区金叶小区公交站附近看到，一
面老旧破墙经过创意绘画后变成打卡
点，吸引了不少人过来观赏、拍照。

“我是武汉人，经过这里看见这面
特色彩绘墙，感觉很有创意，于是停车
拍了几张照片。”南先生是小红书平台
的博主，喜欢找有特色的小店和景点打
卡分享在社交平台上，这面3层楼高、
140平方米的墙面被画上裁缝铺、邮筒
等画作，当即吸引了他的注意。“我要把
这些分享到小红书上，让更多的人知道
这里。”

像这样的彩绘文化墙在市城区有
很多，分别位于咸安区双龙社区沿河

路和煤铁巷、月亮湾、潜山路、麦笠山
路、茶花北路、金桂路休干小区等地。
为倡导文明新风尚，调动居民美化家
园及参与社区治理、社区建设的积极
性，我市多个社区开展“彩绘”文化墙
系列活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主旋律，涉及市民公约、清廉美德、城
市记忆、垃圾分类等多个方面，内容丰
富且贴近居民生活，表现方式形象生
动，文化情怀浓浓。

如永安街道的茂林巷改造成具有
年代记忆的复古风格；文笔路社区畔山
林语小区的路口改造成垃圾分类宣传
墙，同时配上乡村振兴、民族团结等元
素，赋予了文化墙独特的艺术灵魂。

焕然一新的文化墙，提升小区“颜
值”的同时，也为城市文明增添了新“底
色”，让回家的路变成一道美丽的风
景。“既美观又会‘说话’的文化墙已经

成为社区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大家没
事都爱来逛逛。”永安街道工作人员介
绍，文化墙潜移默化地引导居民树立勤
劳致富美、环境整洁美、文明和谐美的
生活观。

如今，不仅市城区随处可见文化
墙，走进咸宁的乡村，一幅幅色彩浓郁、
寓意良好、通俗易懂的大型墙绘作品呈
现在道路两旁的住宅墙上，给现代农村
增添了新的色彩。咸安区横沟桥镇杨
畈村村民彭联山说：“现在的村庄看着
既干净又整齐，抬头就能看到院墙上美
丽的绘画，让人心情舒畅。现在我们每
天都自觉打扫卫生、收拾垃圾，生怕破
坏了这美景。”

一墙一风景，一墙一文明。下一
步，我市将继续挖掘地域文化特色，结
合周边环境、城市风貌，因地制宜打造

“文明窗口”，点亮文明风尚。

一画一故事 一墙一风景

文化墙绘出文明新风尚

本报讯（记者 吴青朋）近日，司法
部、全国普法办印发《关于通报表扬全
国“八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的单位和
个人的通知》，对普法表现突出的单位
和个人予以通报表扬，我市2个单位
和2名个人光荣上榜。

咸宁市人民调解中心、湖北盈悦
律师事务所荣获全国“八五”普法中期
表现突出的单位，通山县委政法委常

务副书记夏育雄、咸宁市司法局普法
与依法治理科副科长李华钰荣获全国

“八五”普法中期表现突出的个人。
咸宁市人民调解中心自2019年

11月设立以来，以人民调解中心建设为
抓手，打造“综合性”“一站式”矛盾纠纷
化解服务新平台，探索基层社会治理新
路径，解决了一大批群众烦心事、揪心
事，有力维护了群众合法利益，维护了社

会和谐稳定。咸宁市人民调解中心先后
荣获“第一批全省法治政府建设示范项
目”、“湖北省十大法治创新案例”“全省
政法改革十大典型案件”“楚治-首届湖
北社会治理创新十佳案例”、平安湖北建
设先进集体、全省政法队伍先进单位、全
省司法行政系统先进集体。

“八五”普法启动以来，通山县委
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夏育雄紧贴社会群

众法治需求，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方式，不断提升矛
盾纠纷预防化解法治化、基层社会治
理法治化、信访工作法治化水平，以实
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为平安
通山、法治通山建设作出了积极贡
献。2022年通山县获评平安湖北建
设示范县，夏育雄获评2018—2021年
度平安湖北建设先进个人。

本报讯（记者 杜培清）11
月9日至10日，“知音湖北遇见
好歌”湖北新创文旅推广歌曲展
演活动举行，我市文旅推广曲
《温若香泉》在“知音湖北 遇见
好歌”湖北新创文旅推广歌曲展
演活动中获评“十佳作品”，《咸
宁行》获评“入选作品”。

此次活动，歌曲评选工作自
今年7月启动以来，共收到来自
湖北17个市州、省直文艺单位、
高校报送的作品226首，经过初
评和复评，29首歌曲进入终评，
评选出“十佳作品”“优秀作品”

“入选作品”及“2024湖北新创
文旅歌曲推广十佳歌手”。

据了解，《温若香泉》是市
新时代文艺中心青年歌手钟云
岳运用崇阳山歌及通城古瑶村
的音乐特点，根据现代流行音
乐的手法而创作的民谣歌曲，
今年3月荣获湖北省第十二届
屈原文艺奖。《咸宁行》是第四
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闭
幕式晚会歌曲，由湖北词曲作
家、歌唱家联袂创作演唱。

普法表现突出

我市2单位2个人获全国表彰

记者 方达星 通讯员 阮文玉

“请戴好头盔，请走斑马线。头盔
是个宝，骑行少不了。戴上头盔你最
美，争做文明咸宁人……”11月12日上
午，市区双鹤桥路口出现了一幕别开生
面的交通安全教育场景。

现场，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二
园）5位小朋友头戴小警帽、身穿小警
服，在咸宁交警支队城区大队民警的陪
伴下，变身“小交警”，用稚嫩而坚定的
声音，喊话劝导市民文明出行。

“阿姨，你的头盔呢！”一名未戴头
盔的驾驶员路过被小交警逮个正着，面
对现场发问，驾驶员有些发懵。

此时，小交警们齐刷刷地喊出响亮
的口号：“戴头盔，戴好头盔不吃亏！”

驾驶员缓过神来后，面露尴尬，涨
红了脸，随即，她悻悻地低头，拿出头盔
并戴上。

“歪了歪了，你要把绳子扣上。”经
过此前短暂培训的小交警，发现驾驶
员没有戴好头盔，迅速指出问题并告
知正确的佩戴方法。

驾驶员马上进行调整，“现在呢，我
戴好了吧。”

“嗯嗯，为你点赞！”小交警们异口同
声，整齐地向驾驶员竖起了大拇指，给
予肯定，场面既温馨又充满教育意义。

小交警们一边现场喊话劝导，一边
给过往驾驶员发放交通安全宣传手

册。个别没戴头盔的驾驶员，见状提
前戴好了头盔再走。

现场这种创意十足的宣传方式，吸
引了不少过往市民驻足围观，大家纷纷
竖起大拇指，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安
全意识也刻进了每个人心头。

“小朋友充满童趣，这样的劝导方
式比扣分罚款更有温度，值得点赞！”市
民庞先生说道。

咸宁市直属机关幼儿园（二园）副
园长杨霞告诉记者，此次联合交警大队
开展“我是小交警，文明伴我行”活动，

小朋友们配合民警一起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既提醒了市民，也潜移默化地影
响了家长，引导大家安全出行，争做文
明咸宁人。

该大队民警表示，用稚嫩的童声、喊
话式的宣传，通过小手拉大手，让每个小
孩成为文明交通理念的传播者，共同营
造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

萌娃化身“小交警”

路口喊话劝导市民文明出行

文明咸宁

我市两作品获评
湖北文旅推广歌曲

本报讯（记者陈婧 通讯
员张江鸿 石莉莉）11月4日至
5日，咸宁市军休干部党员怀
着崇敬的心情，赴黄冈开展

“追寻红色足迹，传承红色精
神”主题党日活动。

活动中，军休干部党员先
后来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
园区、红二十八军纪念馆、长征
精神体验园、中国工农红军第
四军鸡鸣河会议旧址陈列展等
地，一幅幅生动的图片、一段段
感人的故事、一件件珍贵的实
物，让军休干部身临其境般地
感受到了中国红军不畏艰险、
顽强拼搏、撼天动地的奋斗精
神，军休干部在学思践悟中感
悟历史、熔铸军魂。

“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出
发90周年，我们组织军休干部
进行‘寻根’活动，目的就是在
追寻先烈足迹中引导军休干
部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铸牢永不变色的军魂。”军休
所负责人说。

咸宁市军休干部

踏寻红色足印
追忆峥嵘岁月


